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6号

罪犯钟明荣，男，1989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5日作出（2020）闽02刑初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明荣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9日作出（2022）闽刑终3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6月19日起至2032年6月18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45.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钟明荣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明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7号

罪犯林开福，男，1977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捕前系无业。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02年7月18日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2002年8月11日刑满释放；因犯盗窃罪，于2003年11月27日被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因犯开设赌场罪，于2009年1月6日被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4年1月24日被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4年10月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5日作出（2020）闽02刑初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开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该犯的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9日作出（2022）闽刑终3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6月19日起至2034年6月18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54.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开福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开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8号

罪犯陈芳伟，男，1981年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7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芳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暂扣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陈芳伟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千四百三十六元四角三分，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上缴国库；暂扣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陈芳伟退出的剩余款项人民币十七万元五千五百六十三元五角七分返还给被告人陈芳伟。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5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06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判决。刑期自2023年1月31日起至2026年8月24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252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芳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芳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9号

罪犯游连荣，男，1988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28日作出（2025）闽0303刑初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游连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三千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违法所得款人民币五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5年5月24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止。于2025年6月24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6月24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622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游连荣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游连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0号

罪犯涂锦煅，男，2000年5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涂锦煅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涂锦煅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12日起至2027年2月11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2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涂锦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涂锦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1号

罪犯章良师，男，1985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章良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2年12月10日起至2026年12月9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1069号刑事裁定，对罪犯章良师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2024年12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28.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59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71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290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章良师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章良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2号

罪犯蒋云海，男，1993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强奸罪，于2012年11月20日被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2月18日被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2021年1月1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6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云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蒋云海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四千元。刑期自2023年4月13日起至2027年4月12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87.9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蒋云海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蒋云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3号

罪犯胡伟军，男，1985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4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伟军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已追缴的被告人胡伟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万零九百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4月22日起至2029年4月21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0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伟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伟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4号

罪犯刘建平，男，1977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2日作出(2023)闽0881刑初2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建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已缴纳）。追缴被告人刘建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1.4万元，由扣押的公安机关负责上缴国库，追缴被告人刘建平处置涉案房产所得犯罪赃款人民币5200万元，由扣押的公安机关负责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4月25日起至2027年2月3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48.8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建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建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5号

罪犯何文斌，男，2001年8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1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文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何文斌及其同案人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89.621889万元（其中被告人何文斌承担人民币1000元违法所得退赃责任），待公安机关查明受害人后，依法返还。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8日作出（2025）闽03刑终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1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止。2025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849.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文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文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6号

罪犯林家福，男，2002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9日作出(2023)闽0302刑初3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家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林家福及其同案犯继续退出赃款人民币136568元，予以返还被害人。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8日作出（2024）闽03刑终2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5月5日起至2026年8月4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25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家福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家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7号

罪犯张辉洲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9年9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教师。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辉洲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禁止被告人张辉洲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 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0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0月23日起至2031年6月22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427.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辉洲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辉洲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8号

罪犯黄志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8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1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志善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2023年10月13日起至2028年10月12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2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志善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志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99号

罪犯曾华扬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5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9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2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华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该犯及同案犯退出在案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四万九千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石狮市公安局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19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3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华扬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华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0号

罪犯郭永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9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5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2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永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郭永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1月5日起至2026年8月1日止。202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123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永佳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永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1号

罪犯江嘉增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2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平和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6日作出(2024)闽0213刑初2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嘉增犯容留、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江嘉增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2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止。2025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947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嘉增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嘉增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2号

罪犯阮富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0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10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阮富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阮富明与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53万元。刑期自2022年5月31日起至2032年5月30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195.5分，表扬5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阮富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阮富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3号

罪犯郁静光，男，1966年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无业。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8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郁静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44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23）闽0206刑初62号刑事判决对上诉人郁静光定罪部分，撤销量刑部分。以上诉人郁静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22年11月3日起至2030年10月28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48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郁静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郁静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4号

罪犯曾鸿斌，男，1990年1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4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鸿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曾鸿斌及同案的违法款项共计人民币395.28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1月24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4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鸿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鸿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5号

罪犯曾进力，男，1994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广东省化州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7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4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进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三千元（其中人民币一万零二十元由公安机关扣押的款项折抵）。刑期自2023年11月22日起至2026年8月21日止。2025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919.5分，表扬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进力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进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6号

罪犯姚金銮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2年4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4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金銮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追缴被告人姚金銮违法所得人民币338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13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23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金銮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金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7号

罪犯邓周华，男，1988年7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捕前系务工。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8年1月3日被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于2013年3月15日刑满释放；于2013年12月9日、2015年9月24日因吸毒分别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并处罚款。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1日作出（2022）闽0525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周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邓周华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1日作出(2023)闽05刑终7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2022）闽0525刑初56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即对上诉人林木飞、原审被告人邓周华量刑及退出违法所得处理的判决部分；原审被告人邓周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原审被告人邓周华与同案人共同退赔被害人合计人民币400000元；上诉人林木飞、原审被告人邓周华诈骗的其他款项，尚未查实被害人，暂予追缴，上缴国库（总诈骗金额为539529元）；上诉人林木飞、原审被告人邓周华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2000元，按比例返还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刑期自2021年10月23日起至2028年10月22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211.8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周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周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8号

罪犯廖智敏，男，1979年7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7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智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零一万元；被告人廖智敏向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所退赃款人民币100000元，由该局依法退还被害人，无人认领的，予以公告六个月，公告期满仍无人认领的，依法上缴国库；被扣押的人民币10350元，由该局移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折抵被告人廖智敏应缴纳的罚金。宣判后，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9日作出(2023)闽08刑终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1月9日起至2028年11月29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00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廖智敏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智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09号

罪犯蔡小华，男，1978年9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捕前系门诊部法定代表人。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1）闽0206刑初9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小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31000元，发还被害单位厦门市医疗保障中心；责令被告人蔡小华继续退赔厦门市医疗保障中心（以其既遂金额扣除同案人及其本人已退赔金额后的应继续退赔金额为限，既遂金额总额27867801.14元）。刑期自2021年1月22日起至2033年4月21日止。2023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71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小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小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0号

罪犯郑梅勇，男，1973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4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2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梅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郑梅勇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5月22日起至2026年8月21日止。2024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231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梅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梅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1号

罪犯胡元浩，男，2002年1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四川省合江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6日作出（2025）闽0302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元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责令被告人胡元浩及同案人共同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零六百二十八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刑期自2025年2月14日起至2026年7月12日止。2025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2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848.5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元浩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胡元浩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2号

罪犯陈顺，男，1997年9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1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2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顺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刑期自2023年4月14日起至2027年1月13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731.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3号

罪犯施经安，男，1984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8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2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经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作出(2024)闽05刑终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8日起至2026年9月7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5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施经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施经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4号

罪犯苏立新，男，1968年4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家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系务工。因犯非法经营罪于2011年12月12日被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2012年12月22日缓刑考验期满，系有前科。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日作出（2023）闽0623刑初2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立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苏立新违法所得人民币36000元。刑期自2022年10月15日起至2026年10月14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11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2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7月1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14.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57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68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274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立新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立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5号

罪犯陈友钟，男，1987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21年2月25日被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21年6月1日刑满释放。该犯系累犯。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1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1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友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友钟的犯罪所得人民币58000元，发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22年12月3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106.5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友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友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6号

罪犯池建兵，男，1992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13年5月28日被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3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6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池建兵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六千元；责令被告人池建兵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6日作出(2023)闽03刑终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24日起至2027年2月23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186.4分，表扬5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池建兵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池建兵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7号

罪犯王泽林，男，1997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个体。2018年4月17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2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泽林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清）。刑期自2022年11月9日起至2027年8月8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0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8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0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0.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79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48.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149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泽林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泽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8号

罪犯黄培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6月出生，汉族，本科文化，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5日作出(2022)闽0581刑初15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培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黄培创退赔被害单位石狮市桦柒服饰贸易有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十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8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6月1日起至2028年5月31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18.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培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培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19号

罪犯王昭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5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公务员。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3)闽0803刑初2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昭文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0元，被告人暨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王昭文及其同案犯对在龙岩市永定区大溪乡大溪村黄仕坑矿点非法采矿造成的稀土氧化物破坏价值184.03875万元，与同案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款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5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0月25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180.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昭文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昭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0号

罪犯林坤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5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闽0603刑初1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坤园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林坤园违法所得人民币184653.76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8日作出（2023）闽06刑终1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3月10日起至2026年9月7日止。2023年6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6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90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坤园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坤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1号

罪犯李晨晨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1年7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3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晨晨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刑期自2023年3月8日起至2026年12月7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0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12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7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1.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16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811.5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获得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晨晨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晨晨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2号

罪犯陈伟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伟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判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3年4月25日起至2027年3月20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0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2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情形，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29.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159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725.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6年1月，获得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伟煌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伟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3号

罪犯吴灿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9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1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灿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吴灿辉退出在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2月29日起至2027年1月19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4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灿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灿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4号

罪犯赵华彬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3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华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被告人赵华彬退出在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754.0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16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3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被扣考核分12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华彬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华彬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5号

罪犯袁敏仔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2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广东省遂溪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9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1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敏仔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追缴被告人袁敏仔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21日起至2026年10月20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125.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袁敏仔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袁敏仔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6号

罪犯江永长，男，1986年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4日作出(2016)闽08刑初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永长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5年10月16日起至2030年10月15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闽刑终1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8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0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2年6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4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5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3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5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3月1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63.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69.3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5月31日至2026年1月，获考核分224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永长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永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7号

罪犯林升旭，男，1983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务工。2011年1月21日因犯交通肇事罪被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2020年4月16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5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升旭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被告人林升旭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8000元，暂扣于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及赌资人民币120000元，均予没收，上缴国库；华为畅享50手机1部，予以拍卖，用于履行被告人林升旭的追缴义务。刑期自2023年4月4日起至2027年4月3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86.3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升旭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升旭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8号

罪犯林祖炟，男，1993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人员。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5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3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祖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林祖炟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0元，待查找到被害人后按照各被害人损失金额占总损失的比例予以发还。刑期自2023年12月6日起至2031年2月2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得考核分185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祖炟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祖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29号

罪犯杨飞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6年12月27日被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7年5月27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5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8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飞虎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杨飞虎退出在法院的赃款人民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393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判决。刑期自2023年1月10日起至2028年7月5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安心改造，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852.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飞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飞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0号

罪犯余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5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已缴纳），被告人余强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15日起至2027年3月14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94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余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1号

罪犯苏宗结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4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经商。2003年3月31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2017年5月27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6日作出(2022)闽0206刑初617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7）闽0526刑初39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苏宗结宣告的缓刑，以被告人苏宗结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与前罪开设赌场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刑期自2023年9月6日起至2027年4月5日止。2023年10月3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251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宗结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宗结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6号

罪犯陈玉祥，男，1991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浙江省瑞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1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3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玉祥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陈玉祥退出在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的赃款人民币十六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23日起至2027年2月7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819.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玉祥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玉祥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7号

罪犯赵祖红，男，1977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北省石首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2）闽0302刑初4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祖红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零七万元。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向被告人赵祖红扣押的苹果6 Plus、苹果6手机各一部，用于执行罚金刑。宣判后，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赵祖红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2日作出（2023）闽03刑终481号刑事判决，维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22）闽0302刑初460号刑事判决对扣押财物处理的判决；撤销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22）闽0302刑初460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赵祖红的定罪量刑的判决。以上诉人赵祖红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自2021年12月14日起至2026年12月13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350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赵祖红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祖红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233号

罪犯余召华，男，1986年1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广东省郁南县，捕前系无业。该犯系涉恶势力组织首要分子。

广东省郁南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7日作出（2022）粤5322刑初1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召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余召华及同案人在开设赌场共同犯罪中的违法所得58600元；追缴被告人余召华及同案人在开设赌场共同犯罪中的违法所得6000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2023)粤53刑终3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2月16日起至2033年2月15日止。2023年7月4日交付广东省清远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4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4日至2026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310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3月10日至2026年3月16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余召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召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30日
